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－補發證書
補發證書之資格
1. 遺失
2. 毀損

3. 更名
凡曾參加本中心辦理之訓練，並順利完成時數認證，經取得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，應由本人向本中心提出申請。
補發證書須檢附之證件
1. 證書補發申請表：
請至本中心網站下載「補發證書申請表」，確實填寫相關資料 (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、訓練場次、訓練主題、聯絡電話、地址)後，請申請人親自簽章。
2. 身分證正面影本：
請確實確認身分證字號及出生日期影印清晰。
3. 2吋彩色大頭照1張：
使用光面相片紙（請勿使用普通紙影印或畫質差之相片）

不論是遺失、毀損、更名，請檢附上述3樣資料
4. 原證書需申請更名者，請附更名戶籍謄本影本及原證書之正面影本

5. 補發證書之費用：
申請補發證書需自付郵資費用，為避免寄送過程造成信件遺失等情況，請您將申請書、相關證件及35元A4回郵信封寄至本中心；或親送申請書及相關證件至本中心，製作完成後，將以電話聯繫補發證書者，屆時再至本中心領取證書即可。
提出申請並繳交回郵信封後，本中心一概不退費。
	【請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件及35元A4回郵信封後，請掛號寄至本中心，如資料齊全並無誤，將於收到後補發並將證書寄出（約7個工作天，不含例假日）。感謝您的配合喔！】
負責人：謝依倫 社工師
電話：02-27006363*20
地址：10696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46巷10號1樓


	補 發 證 書 申 請 表 □ 遺失 □ 毀損 □ 更名

	    本人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，因上述原因申請補發 貴中心     年核發之第     期           訓練結業證書，檢送相片乙張、身分證影本乙份及35元A4回郵信封。倘有不實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，敬請准予補發。


 此致

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申請人親自簽章）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	學員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(必填)
證書寄送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(必填)
備　　　　註：


以下為承辦單位簽章欄：

	承辦人簽章
	辦    理    事    項
	補發字號

	
	1、 查詢並核對申請人身分證或護照影本資料。

2、 若有資料不符者，查明原因並通知申請人更正資料後，再行列印證書發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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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


請裁切成適當大小黏貼於此


（請勿浮貼）








